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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及

股價及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

收購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聯交所停止買賣後，本公司全資
附屬公司智力與冠城實業訂立收購協議，據此，智力已同
意 購 買，而 冠 城 實 業 已 同 意 出 售 該 等 物 業，現 金 代 價
為 9,950,000港元。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冠城實業之控權股東（即本公司控
權股東韓國龍先生之兒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之聯繫人
士。因此，冠城實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第 14A章），而收購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收購詳情已於本公佈披露，本公司亦會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45至 14A.47條之規定於其年報披露收購詳情。



股價及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
董事會已知悉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股份成交量及價
格均告上升，茲聲明除本公佈所披露收購外，董事會並不
知悉導致成交量及價格上升的任何原因。

董事會確認，目前並無其他有關擬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
議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3條而須予披露者；董事會亦不知
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所規定一般責任而須予披露者。

收購協議
日期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

訂約方
(a) 智力，作為買方

(b) 冠城實業，作為賣方

智力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乃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智力之主要業務為投資物業持有及租賃，於收購前並無營業。

冠城實業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冠城實業主要於香港
及中國從事投資物業持有及租賃業務。

有關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智力與冠城實業訂立收購協議，據
此，智力已同意購買，而冠城實業已同意出售該等物業。

代價
總代價為現金 9,950,000港元，已由智力於完成日期悉數支付。
代價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代價乃由智力與冠城實業經公平磋商釐定，並考慮到：(a)根據
與本公司及其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估值師漢華評值有限公司
編製之估值報告，該等物業總市值為 9,950,000港元；及 (b)冠城
實業就該等物業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所支付原購買成本 9,500,000
港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協議條款乃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完成
收購已於完成日期（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按照收購協議
條款完成。

有關該等物業之資料
該等物業包括位於香港大坑道 8號竹麗苑 21樓 B室之一個住宅
單位及同一幢樓宇內 3樓之 32號車位，可售面積合共約 1,209平
方呎。該等物業於緊接收購前兩年被用作冠城實業員工宿舍，
而目前則空置。該等物業原先被作為法定抵押，但於完成日期
解除抵押。

根據獨立估值師漢華評值有限公司編製之估值報告，該等物業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之總市值為 9,950,000港元。

進行收購之原因及好處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鐘錶製造及銷售、物業投資及發展、木
材產品製造及分銷以及漆包銅線製造及銷售業務。

憑藉本集團於物業業務之豐富經驗，本集團積極把握投資物業
機遇，並已決定進一步擴充其於香港優質住宅物業之投資物業
組合。董事認為，收購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
行。

隨著香港經濟持續增長，普遍看好香港物業市場前景。大坑區
被視為香港傳統豪宅區。董事相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之政府
土地拍賣成績較預期理想，顯示發展商鑑於預期未來供應有限
而對豪宅市場抱持樂觀態度。預期持續經濟增長、大量資金流
入及供應有限將帶動香港未來豪宅需求。因此，董事相信，收
購為本集團帶來黃金機會，可讓本集團受惠於香港豪宅物業市
場之理想前景。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條款乃
一般商業條款，且收購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冠城實業之控權股東（即本公司控權
股東韓國龍先生之兒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之聯繫人士。因
此，冠城實業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A章），而收購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董事確認，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22條，本集團並無於緊接收購前 12個月期間內與
冠城實業完成其他被視作與收購屬一連串交易之交易。



股價及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
董事會已知悉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股份成交量及價格均
告上升，茲聲明除本公佈所披露收購外，董事會並不知悉導致
成交量及價格上升的任何原因。

董事會確認，目前並無其他有關擬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為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3條而須予披露者；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
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所規定
一般責任而須予披露者。

釋義
於本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以下涵義：

「收購」 指 智力根據收購協議向冠城實業收購
該等物業

「收購協議」 指 智力與冠城實業就收購該等物業所
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
之協議

「聯繫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冠城實業」 指 冠城實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
聯交所上市

「完成日期」 指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而「關連」
一詞亦須按此詮釋

「代價」 指 智力就向冠城實業收購該等物業應
付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該等物業」 指 冠城實業所擁有兩項物業，有關詳
情 載 於 上 文「有 關 該 等 物 業 之 資
料」一節

「股份」 指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智力」 指 智力物業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
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國龍先生、王少蘭
先生、商建光先生、石濤先生及林代文先生；非執行董事薛黎
曦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先生、鄺俊偉博士及李強
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國龍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


